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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依 301條款對中國智慧財產權相關爭議事項之調查結果 

賈棕凱 編譯 

摘要 

2018 年 3 月 22 日，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公布其依美國1974年貿易法（The Trade Act of 1974）

301 條款，對中國智慧財產權相關爭議事項之調查結果。USTR 認定下列 4 項中

國行為、政策與實務不合理、具歧視性，且對美國商務造成負擔，包括：（一）

中國政府對美國企業不公平的技術移轉制度；（二）中國具歧視性之技術授權

限制；（三）中國政府指示和以不公平的方式促使中國企業對美國公司進行系

統性的投資與收購，以獲得尖端技術和智慧財產權；（四）中國政府以網路入

侵美國商業網絡。除了單方面採取貿易措施，美國於 2018 年 3 月 26 日已訴諸

WTO 爭端解決機制，就中國具歧視性之技術授權實務提出諮商之請求。 

（取材自：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United Trade Representative,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 (Mar. 22, 2018),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Section%20301%20FINAL.PDF.） 

今（2018）年3月22日，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公布對中國之301調查報告1。此份報告係源於美國

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總統於去（2017）年指示USTR依美國1974年貿易法

（The Trade Act of 1974）第301條，對中國之智慧財產權、技術移轉與創新之行

為、政策與實務進行調查2。報告認定中國智慧財產權相關之行為、政策與實務

為不合理、具歧視性，且對美國商務造成負擔。基於該等認定，美國於2018年3

月26日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就中國具歧視性之技術授權實務向中國提出諮

商之請求3。此外，USTR亦提議對中國航空器、資訊科技和機械等1300項產品課

                                                      
1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United Trade Representative,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 (Mar. 22, 2018),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Section%20301%20FINAL.PDF. 
2 郝晏緯，「美國對中國技術移轉、智慧財產與創新之政策與實務啟動 301 調查」，政治大學國際

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經貿法訊，218 期，頁 10-13，網址: 

http://www.tradelaw.nccu.edu.tw/epaper/no218/3.pdf（最後瀏覽日：2018 年 3 月 12 日）。 
3 Request for Consultations by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 Certain Measures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TO doc. WT/DS542/1 (Mar. 2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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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25%之從價稅4。美國總統同時也指示美國相關部會與財政部合作，就中國涉

及獲取技術之投資實務研擬相關因應對策5。 

為了解 USTR 依美國 1974 年貿易法 301 條款就中國智慧財產權爭議事項之

認定，以下第壹部分簡介美國 1974 年貿易法 301 條款的要件；第貳部分則介紹

USTR 之調查結果；最後作一結論。 

壹、美國 1974 年貿易法 301 條款概述 

美國 1974 年貿易法第 301 條款將他國可控訴的行為、政策或實務分為三種

類型，包括：（一）貿易協定之違反；（二）不正當且其對美國商務造成限制或

負擔的行為、政策或實務；（三）不合理（unreasonable）或具歧視性（discriminatory）

的行為、政策或實務，且其對美國商務造成限制或負擔6。 

美國 1974 年貿易法 301 條款所謂的「不合理」之行為、政策和實務係指，

雖未侵害美國的國際法權利，但已造成不公平（unfair）或不公正（inequitable）

之情況7。此外，認定他國的行為、政策與實務是否不合理時，亦應酌情考量他

國公司於美國有無被絕賦予互惠之機會8。「具歧視性」一詞定義為，任何拒絕

對美國商品、服務或投資賦予國民待遇或最惠國待遇的行為、政策和實務9。 

針對上述關於他國可控訴的行為、政策或實務，美國於第301（c）條下可採

行的行動包括：（一）暫停、撤銷或阻止貿易協定減讓利益的適用；（二）在適

當的時間內，對外國的貨物或服務徵收關稅、費用或其他進口限制；（三）撤回

或中止優惠關稅（preferential duty）之待遇；（四）締結具有約束力的協定，使

他國消除其行為、政策或實務，或由他國向美國提供具補償性之貿易利益；（五）

限制或拒絕核發對某些服務產業必要之許可10。除了上述行動，USTR亦得採任

何總統職權下關於貨品、服務貿易之措施，或與貿易相關涉外關係之其他領域的

措施11。 

  

                                                      
4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UNITED TRADE REPRESENTATIVE, NOTICE OF DETERMINATION 

AND REQUEST FOR PUBLIC COMMENT CONCERNING PROPOSED DETERMINATION OF ACTION PURSUANT 

TO SECTION 301: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2018). 
5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UNITED TRADE REPRESENTATIVE, SECTION 301 FACT SHEET 

(2018). 
6 Trade Act of 1974, 19 U.S.C. § 2411(a)-(b). 
7 19 U.S.C. § 2411(d)(3)(A). 
8 19 U.S.C. § 2411(d)(3)(D). 
9 19 U.S.C. § 2411(d)(5). 
10 19 U.S.C. § 2411(b)(2). 
11 19 U.S.C. § 2411(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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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USTR 對中國之調查結果 

USTR 於去年 8 月 18 日依 301 條款對中國智慧財產權爭議事項啟動調查，

調查結果於今（2018）年 3 月 22 日出爐12。以下說明 USTR 何以認定下列 4 項

中國行為、政策與實務不合理或具歧視性，且對美國商務造成負擔，包括：（一）

中國政府對美國企業不公平的技術移轉制度；（二）中國具歧視性之技術授權限

制；（三）中國政府指示和以不公平的方式促使中國企業對美國公司進行系統性

的投資與收購，以獲得尖端技術和智慧財產權；（四）中國政府以網路入侵美國

商業網絡，大量竊取機密商業資訊；其後則介紹 USTR 未作出認定之其他行為、

政策和實務。 

一、中國政府對美國企業不公平的技術移轉制度 

中國政府對外國投資實施之技術移轉制度主要分為兩大面向：其一，中國透

過合資要求（joint venture requirement）或其他外國所有權限制，要求美國公司

移轉技術予中國企業；其二，中國政府透過其行政許可和批准程序，迫使外國企

業移轉其技術13。 

（一）外國所有權限制 

外國所有權限制（如：合資要求及外國股權限制）為中國技術移轉制度的重

要基石，包括中國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以下簡稱外商指導目錄）以及其他

規章制度，均要求投資特定產業之美國公司必須與中國企業達成合作協議14。依

據USTR的調查，當公司間就合資條款進行談判時，外國公司可能被要求移轉技

術，以作為達成合夥關係之條件15。尤其是在中國合夥方為國有公司的情況下，

如果外國公司欲進入中國市場，其擁有之談判籌碼相當有限16。此類型的技術移

轉要求雖未在中國的法律明文規定，但卻是進入中國市場的不成文規定17。 

長期以來，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公司在中國面臨著合資要求及其他控制

其技術的限制，而符合中國政府產業政策目標的產業往往首當其衝18。以中國汽

車產業為例，中國最初開放汽車製造業之外人投資時，即期待透過美國和其他外

國汽車製造商的技術移轉，實現國有汽車事業的現代化。故中國長期以來即要求

美國和其他外國汽車製造商以 50%之非中國企業的股權上限，以合資企業方式經

營19。此外，由於中國尋求開發插電式混合動力車、電動車電池和燃料電池車等

                                                      
12 關於美國對中國啟動 301 調查之背景與緣由，詳見：郝晏緯，前揭註 2。 
13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UNITED TRADE RREPRESENTATIVE, supra note 1, at 19. 
14 Id. at 21-22. 
15 Id. at 24. 
16 Id. at 24. 
17 Id. at 24. 
18 Id. at 29. 
19 Id. at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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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車（new energy vehicles, NEV）之專業製造技術，外國汽車企業所面臨

之技術移轉壓力隨之上升20。申言之，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於 2017 年頒布的新

市場進入規則進一步要求，新能源汽車製造商須掌握新能源汽車整車的開發和製

造技術，並擁有關鍵的研發能力21。由於外國汽車製造商在中國的投資必須透過

合資企業，且其持股比例不得超過 50％，故其必須將關鍵技術和組件移轉給合

資企業，使合資企業獲得製造流程的控制權22。包括電子和電氣控制系統、車載

能量系統、動力傳動系統和動態耦合（dynamic coupling）設備23。 

（二）行政審查及批准程序 

中國亦透過其行政審查及批准程序，強迫他國公司揭露敏感的技術資訊，以

實現其技術移轉之政策目標。美國利害關係人尤其關切中國強制要求揭露資訊的

行為，認為其將導致企業之技術和智慧財產權面臨資訊洩露之風險24。例如，在

他國公司於中國設立之初期，可能會面臨由中國政府、中國產界和學界所組成的

專家小組進行審查，以評估其安全性、環境影響和節能情況25。曾有匿名公司向

中國批准機構提交其安全評估時，被要求提交其加工設備之溫度和壓力範圍等資

訊，此將使競爭對手更容易得知、學習被該公司視為營業秘密之生產流程26。 

USTR 認定，中國上述的兩種制度既不公平也不公正，因為其大幅限制美國

公司佈局、保護其技術之自由，導致美國公司於中國面臨極具限制性的政策，而

中國公司在美國卻未受到同樣的限制27。因此，外國所有權限制、行政批准和許

可程序等中國技術移轉制度，迫使美國公司移轉其技術予中國企業實屬不公平，

故構成 301 條款所謂不合理之行為、政策或實務28。 

USTR 亦認定中國技術移轉之行為、政策和實務使美國之商務受到限制，且

對其造成負擔，因其政策剝奪美國公司智慧財產權和技術的價值，並阻止美國公

司在中國市場上公平競爭29。當美國公司被要求移轉其技術時，其可能不僅損失

其關鍵資產，且可能在全球市場上喪失其技術競爭優勢30。如果美國公司選擇不

遵守中國制度，則將被排除在中國市場外31。綜上，中國之技術移轉要求使美國

公司的智慧財產權遭受損害，並降低美國公司之全球競爭力，亦阻礙其對創新的

                                                      
20 Id. at 30. 
21 新能源汽車生產企業及產品准入管理規定第 5.3 條。Id. at 32. 
22 Id. at 32. 
23 Id. at 32. 
24 Id. at 42. 
25 Id. at 42. 
26 Id. at 42. 
27 Id. at 45. 
28 Id. at 45. 
29 Id. at 46. 
30 Id. at 46. 
31 Id. at 46. 



經貿法訊第 231 期（2018.4.25） 

政大商學院國際經貿組織暨法律研究中心 41 

投資32。因此，中國技術移轉行為、政策和實務使美國之商務受到限制，並對其

造成負擔33。 

二、中國具歧視性之技術授權限制 

中國政府對國內外之技術移轉實施不同的強制性技術授權規定，此等規定對

於中國經商之美國公司造成歧視，並對其賦予較中國公司更重之負擔，使美國公

司無法在基於市場條件下進行技術授權，以及與中國公司進行其他技術相關協商
34。以下擬分別說明中國國內外之技術授權所適用之規範，其後則進一步說明規

範中關於國內外技術授權規定之差異。 

（一）中國技術授權規範架構概述 

中國政府對不同類型之技術授權實施不同規定。在一般情況下各方就技術移

轉訂定相互間之權利與義務之合約，而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

合同法）」35。然而，依據合同法第 355 條規定36，當有其他法律或行政規範對技

術進出口合約另有規定時，該規定應優先適用，故外國企業將優先適用「中華人

民共和國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37以及「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中外合資實施條例）」38等

法規規範，進而導致外國公司無法全然享有合同法所賦予之待遇。 

（二）中國國內外技術移轉授權規定之差異 

因為適用規範之不同，導致中國國內與國外技術授權之限制存有差異，分述

如下。 

1.侵權賠償義務之差異 

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與合同法所規定之侵權賠償義務不同，技術進出口管理

條例設有強制性之賠償義務及其他對中國技術被授權人（licensee）較有利之特

                                                      
32 Id. at 47. 
33 Id. at 47. 
34 Id. at 48. 
35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 322 條：「技術合同是當事人就技術開發、轉讓、咨詢或者服務訂立

的確立相互之間權利和義務的合同。」 
36 中國合同法第 355 條：「法律、行政法規對技術進出口合同或者專利、專利申請合同另有規定

的，依照其規定。」 
37 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第 2 條：「本條例所稱技術進出口，是指從中華人民共和

國境外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或者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通過貿易、

投資或者經濟技術合作的方式轉移技術的行為。」 
38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第 40 條：「本條例所稱引進技術，是指合營企

業通過技術轉讓的方式，從第三者或者合營者獲得所需要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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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待遇39。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第 24 條規定「在技術進口合約下，任何對他人

合法利益侵害之責任，應由技術授權人（licensor）承擔。」換言之，技術進出

口管理條例不允許當事雙方自行約定其須承擔之責任40。所有美國技術授權人都

必須向中國技術被授權人提供賠償，其中包括因第三方侵權而提出求償之情況41。

反觀合同法第 353 條規定，各方於中國協商國內技術之移轉時，保有決定技術移

轉人賠償責任範圍之彈性42。 

2.改良技術所有權規定之差異 

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與合同法中關於改良技術所有權歸屬之規定亦不相同。

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第 29 條第 3 項禁止技術進口合約限制技術被授權人對移轉

之技術進行改良43。USTR 認為該條款形同允許中國技術被授權人，在任何技術

進口移轉協議中「搭美國技術授權人的便車」，使中國技術被授權人不用負擔該

技術研發的費用44。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第 27 條另規定，就任何進口之技術進

行改良之權利應歸於改良者45，此規定意味著，美國技術授權人無法就任何由中

國技術被授權人改良之技術進行所有權之協商。反觀合同法第 354 條規定，中國

國內公司保有決定技術移轉契約中，雙方將如何共享技術改良所產生的收益、許

可和所有權之彈性46，使中國國內技術授權人可就技術改良的權利進行約定47。 

3.技術移轉合約到期後技術使用限制之差異 

中外合資實施條例關於合約到期後之技術使用規定，確保了技術進口方之利

益，該條例第 43 條第 3 項規定，合資企業所訂定之技術移轉合約之期限，一般

不超過 10 年48。該條款可能導致美國公司只能控制其移轉之技術 10 年，即便某

些類型之技術（如專利和營業秘密）受保護之期間遠超過 10 年49。中外合資實

施條例第43條第4項另規定，在合約期滿後，技術進口方有權繼續使用該技術50。

換言之，中國的合資企業於相關技術合約到期後仍然可以使用經移轉的技術51。

該條意味，中國技術被授權人有權在技術合約到期後永久使用技術授權人的技術，

且無需支付賠償或受其他條款約束52。 

                                                      
39 Id. at 51. 
40 Id. at 51. 
41 Id. at 52. 
42 Id. at 52. 
43 Id. at 52. 
44 Id. at 52. 
45 Id. at 53. 
46 Id. at 53. 
47 Id. at 53. 
48 Id. at 54. 
49 Id. at 54. 
50 Id. at 54. 
51 Id. at 54. 
52 Id. at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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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R 認定上述關於技術進出口管理條例和中外合資實施條例使美國技術

所有者於移轉技術至中國市場時，被賦予較中國合資企業的國內合作夥伴不利之

地位53，而構成歧視性之行為、政策與實務。此外，USTR 亦認定中國之技術授

權限制亦對美國之商務造成負擔，因在一具有歧視性之制度下，美國業者無法從

移轉至中國之創新技術中獲益54。 

三、境外投資 

USTR 認定中國政府指示或以不公正之方式促使中國公司對美國公司之系

統性投資和收購，以獲得尖端技術和智慧財產權，並於中國國家工業計劃下重要

之產業中進行大規模技術移轉55。國家於各層級政府指示或支持該等境外投資策

略之情形無所不在，包括中央、區域和地方政府56。政府致力於投入大量資金，

以鼓勵、促進中國之戰略性產業領域之境外投資57。為達成此目標，其甚至廣大

徵募參與者支持該策略，包括國有企業、國有基金、執行政府政策之銀行

（government policy bank）及私人公司58。以航空業為例，從若干中國航空相關

之五年計劃可知，取得、開發航空部門之尖端技術一直以來是中國政府之政策目

標59。中國公司自 2005 年起已至少併購 11 家美國航空公司、建立 3 家合資企業

並簽署 5 份合作協議，此現象即反映了中國之政策目標60。其中，中國國有航空

集團—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of China, AVIC）自

2010 年起甚至投入超過 30 億美金併購美國與歐洲航空公司，以彌補技術上的落

差61。AVIC 之併購促使引擎、航空電子設備和製程等技術移轉至中國，從而實

現國內活塞引擎的技術突破，同時該公司也發展了軍用或出口用之無人機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製造62。中國積體電路、資訊科技、生物科技、

工業機械與機器人、再生能源和汽車產業亦存在相似情況63。 

USTR 認其政策與實務往往使中國之投資以政治為導向，且受中國政府基金

的資助，而認定上述中國之行為、政策和實務不合理。64。此外，USTR 亦指出，

中國投資之行政批准制度之限制性較美國更大，美國公司尋求進入中國市場時會

面臨合資要求、股權限制及技術移轉要求等諸多障礙，反觀中國公司於美國投資

                                                      
53 Id. at 56. 
54 Id. at 56. 
55 Id. at 65. 
56 Id. at 65. 
57 Id. at 65. 
58 Id. at 65. 
59 例如中國民航科技第十二個五年發展規劃指出，該計畫欲提升航空管理系統；中國民航科技

十三個五年發展規畫指出，該計畫欲推動航空監視服務、國產大型客機適航審定關鍵技術等等。

Id. at 104. 
60 Id. at 104. 
61 Id. at 104. 
62 Id. at 105. 
63 See Id. at 110-147. 
64 Id. at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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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並不會面臨該等限制65。故 USTR 考量在中國投資的美國公司並未被賦予互惠

之待遇後，更加肯認中國之行為、政策和實務實屬不合理66。 

綜合上述，USTR 亦認定中國透過補貼及其他政府政策與實務支持中國之境

外投資，賦予中國公司不公平之利益，使中國公司得以收購外國技術，此政策與

實務減損美國公司於全球市場之競爭力67，而對美國商務造成負擔。除此之外，

此種收購亦有損美國公司維持創新的能力68，中國投資係以學習美國公司之技術

為目的，而非讓美國公司學習新技術，這項政策危害美國公司之創新，並減損其

全球市場之獲益69。中國政府廣泛支持其公司進行國外併購，該策略使美國之重

要資產無法以市場之條件進行拍賣與定價，進而威脅整體智慧財產權市場70。反

觀美國並未透過指示或支持其公司進行外國投資，故美國科技技業處於競爭劣勢，

其被迫與中國政府之干預進行抗衡71。 

四、中國政府以網路竊取美國公司之智慧財產權和機密商業資訊 

中國政府於近十多年曾以網路入侵美國之商業網絡，以獲取美國公司所持有

之機密商業資訊72。透過該等網路入侵，中國政府已在未經許可之情況下獲取具

有商業價值的商業資訊，包括營業秘密、技術數據、談判立場以及敏感且獨家的

內部通聯資料73。有證據顯示，中國政府透過網路入侵，向中國國有企業提供競

爭情報74。例如根據美國政府的資訊，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75（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要求中國情報部門提供美國多家石油天然氣公司和美

國的頁岩油技術相關資訊76。此外亦有證據顯示，中國透過其使用網路之能力實

現產業政策和科技展目標77。如根據美國司法部的起訴書，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

軍在西屋公司和國家核電技術公司之間正在進行商業談判時，從西屋電器公司

（Westinghouse Electric Company）的電腦盜取數千份文件，其中包括：營業秘

密、技術和設計之規格、網路憑證以及資深決策者的敏感性電子郵件78。 

基於上述之情況，USTR 認為中國的行為與世界各地採用的國內和國際標準

背道而馳，而認定中國涉及網路竊取營業秘密之政府行為、政策與實務實屬不合

                                                      
65 Id. at 148-149. 
66 Id. at 148-149. 
67 Id. at 151. 
68 Id. at 151. 
69 Id. at 151-152. 
70 Id. at 152. 
71 Id. at 152. 
72 Id. at 153. 
73 Id. at 153. 
74 Id. at 164. 
75 此公司是中國第三大國有石油與天然氣企業。Id. at 164. 
76 Id. at 164. 
77 Id. at 165. 
78 Id. at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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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許多國家在特定情況下禁止未經授權的入侵電腦網路，甚至將其視為犯罪行

為，包括竊取營業秘密的入侵行為79。此外，世界各國亦一再譴責為商業目的竊

取 營 業 秘 密 的 政 府 行 為 80 。 例 如 ， 亞 太 經 濟 合 作 組 織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21 國領袖於 2016 年 11 月重申，「各

經濟體不應以提供該公司或產業競爭優勢為目的，執行或支持以資通訊科技竊取

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機密商業資訊81。」USTR 認為，由於包括中國等大多數之國

家均譴責該等行為，故涉及以網路竊取營業秘密之政府行為、政策與實務實屬不

合理82。 

此外，USTR亦認為中國網路入侵與竊盜損及美國公司的業績和競爭力，並

導致銷售損失、營收損失、供應鏈中斷、商機喪失，使其無法從投資獲益83，而

認定中國的網路入侵與竊盜使對美國之商務造成負擔。此外，美國公司受到中國

網路入侵與竊盜的侵害後，其於美國或中國法律下並無有效之管道討回此種行為

造成的損失84。另外，美國公司在受到網路入侵後必須負擔大量的救濟成本85。

綜上，中國的網路活動使美國公司需負擔大量成本，對美國商務造成負擔86。 

五、中國其他行為、政策和實務 

美國利害相關人亦請求USTR，針對關於網路安全、營業秘密竊取、透過人

才移轉技術等等中國其他行為、政策和實務進行調查。但USTR於本次調查中並

未作出判斷，因其認為該等行為、政策和實務有待進一步調查87，且USTR可能

須透過更密切之雙邊互動、WTO爭端解決機制，或是額外之301調查等管道處理

之88。 

利害關係人首先關注國家安全或網路安全相關的措施89，其指出於2017年6

月生效的「中國網路安全法」對資通訊產品和服務建立安全審查制度、對數據的

跨境流通施加限制、要求特定資料類型進行資料在地化，並授權制定超過國際標

準的網路安全標準90。於中國從商之美國公司亦相當關注中國國內缺乏智慧財產

權之保護91，利害關係人明確指出營業秘密之竊取、關於商標之詐欺行為及仿冒

                                                      
79 Id. at 171 
80 Id. at 171 
81 Id. at 172. 
82 Id. at 172 
83 Id. at 173. 
84 Id. at 173. 
85 Id. at 175. 
86 Id. at 176. 
87 Id. at 177. 
88 Id. at 177. 
89 Id. at 177. 
90 Id. at 177. 
91 Id. at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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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等智慧財產權保護之議題92，以及中國智慧財產權執法機制之缺陷93。此外，

眾多意見書聲稱中國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獲得美國智慧財產權，亦有其

他意見書指出中國執行其中國反壟斷法時缺乏程序性之保護，其主要關切之事項

包括透明性、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以及對若干外國公司實施歧視性之

執法94。此外，利害關係人亦質疑美國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修正案下

是否被要求移轉智慧財產權，或以非市場之條件授權之，以作為參與標準制定機

構之條件95。最後，利害關係人亦關注中國透過人才招聘活動，從美國引進技術

至中國96。 

參、結論 

USTR 依 301 條款認定中國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構成不合理之行為、政策與

實務，且對美國商務造成負擔。美國日前也透過訴諸爭端解決機制等方式，因應

中國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美國未來是否持續採行後續行動，以及中國是否採取

相關反制措施，均值得吾人持續關注。 

                                                      
92 Id. at 179. 
93 Id. at 180. 
94 Id. at 180-181. 
95 Id. at 181. 
96 Id. at 181-182. 


